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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不永定

)))论清代清水江中下游流域民刻官文碑中的社会结构过程

王政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提要

清代清水江中下游流域的民刻官文碑!作
!

一类被地方民
0

群

体能动生
%

出来的碑刻!是研究地域社会极富历史价值的民间文

献#民刻官文碑在两方面作用於地域的社会结构过程!其一是作
!

一种制度策略!其二是作
!

在日常生活中与民
0

互动的碑刻本身#

民刻官文碑作
!

一种制度策略!体现了民
0

日常生活与官方制度的

互动!?揭示了该地域$案定即章程%的制度形成机制!然而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当地民
0

在日常生活中对於民刻官文碑富於能动性的

理解和使用#各项制度在管理民
0

的同时也被它管理的民
0

不断地

完善着#王朝国家的官员!在执政时?
<

有以一种整齐划一的姿态

执行着各项制度!也
<

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摆在他们的面前#在制度

延续的过程中!民间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间团体的利益
1

端与互

动!成
!

了倒逼各项制度调整的契机#这种$章程不永定%的制度

日常运行状态!将该地区的制度研究引向了对$人%的关注#制度

调整的结果通过民刻官文碑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转化

!

社会记忆!开
#

了地方社会新的结构化进程#

关键词#清水江(碑刻(制度(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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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人类社会的再生
%

除了依赖物质性的资源之外!更关键的是要借助信息

资源的交
^

!信息交
^

的前提是相关的信息先以某种方式被存储下来#

<

有

信息的存储!人类社会将难以维!所以信息的存储方式关到社会的形成

方式#本文讨论的碑刻就是区域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信息存储媒介#借助碑刻

存储的信息!人们在时空中延续?再生
%

着他们生活於其间的社会#碑刻
%

生於业已存在的人的连续实践过程之中!同时也在变更着实践活动的延续情

形!它们既由人们的能动性创造而来!又同时约束着人们的能动活动#

贵州东南部的清水江中下游地区遗存着
0

多汉文碑刻!遍?该地区的各

个村寨#锦屏县地方志办公室"##0年编印的*锦屏林业碑文选辑+指出!经

初步调查!锦屏县尚存的有一定研究价值的碑刻约&"##馀通!

!

!而该书的编

著者王宗瞕(杨秀廷亦选取了(*通与林业生
%

(管理和保护相关的碑刻进行

点校整理#"#&&年*月!李斌(

'

才茂(龙泽江等组成课题组!通过两年的时

间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收集到了共计%##馀通碑刻#

"

!"#&)年!由政协天柱县

第十三
C

委员会编的 *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 +上(中(下$

2

!共

选
5

天柱县境
"

碑刻达)$#馀通#

#

!从以上碑刻收集整理的情癋来看!该地区

的汉文碑刻存量较大(空间分?广泛!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日益
!

地方文史

单位和学界所重视#

碑刻的生成嵌入区域社会发展的
A

络之中#目前该地区收集整理的汉文

碑刻遗存的时间上限可溯至南宋时期!

$

!可推知至迟在南宋时期!该地区已

经开
#

了将汉文碑刻作
!

信息存储方式的进程#到了清代!汉文碑刻的使用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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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屏地方志办公室编!王宗瞕(杨秀廷选编点校! *锦屏林业碑文选辑+&锦屏"

"

部

资料!"##0 '!页&#

李斌(

'

才茂(龙泽江!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的碑铭及其学术

价值-!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期!页$&#

杨军昌(严进进! ,*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述评...兼论民族碑刻文献的当

代价值及其
#

示-!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年!第&期!页"#%#

*锦屏碑文选辑+指出锦屏境
"

刊刻最早的碑文是南宋景定二年&&")& '的龙池诸葛洞

的*戒谕文+#又! *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选
5

的碑刻最早的是南宋景定

元年&&")# '的
'

盛夫妇墓碑#参见锦屏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姚炽昌选编点校! *锦屏碑文选辑+&锦屏"

"

部资料!&''( '!前言页&0又!

政协天柱县第十三
C

委员会编! *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贵阳"贵州大学出

版社!"#&) '!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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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蔚然成风!虽然其间该地区从刻木
!

凭%

!到碑铭之

风渐染的实际过程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认
!

!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

必然经历了一个在口传(刻木埋砶(纸张书写&

!与刻碑等不同的信息存储方

式之间做出抉择的过程#我们面对
0

多的碑刻时!不能简单地将之视
!

一种

纪事的工具!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释读碑文中记载了什
;

!而应回到碑文被

生
%

出来的
A

络#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纪事的方式有如许若干!

!

何

当事人在记忆某一事件的过程中选择碑刻这种形式4继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

碑刻这种物化的空间被生
%

出来!是如何帮助人们适应场域当中的权力结构

的!又是如何帮助人们处理不同人群之间关的4

对於碑刻的释读!不能将之从人的日常生活中
_

离出来#碑刻是人们能

动活动的
%

物!承载着人们活动的过程!虽然自身是社会结构的
%

物!但也

在人的互动中成
!

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人们从时间之流中将某一事件抽取

出来以碑刻的形式记
5

下来!碑刻不会在它
%

生的那一刻就完成它的使命!

而是重新回到时间之流中!超越人们的生命极限!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当

下的视角反复解读!甚至与风俗习惯相结合!作
!

一种难以言
$

的实践意识

与社会的变迁形成互动#

作
!

超越文本纪事研究碑刻的需要!本文将要讨论的碑刻是一类大致可

被称
!

民刻官文碑的碑刻#碑刻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虽然分类口径不一!

但一般是依据碑文记述的
"

容进行分类!如军事类(民约类等等#此种分类

虽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简便明晰!但在研究的过程中
8

相应地将碑刻的生
%

者和碑刻的形成过程隐於幕後!即将历史的主体及其能动的行动掩盖起来!

从而难以让研究者察觉具有相似形成特徵的碑刻#是以在一些按照碑文
"

容

分类(收集整理碑刻的文献当中!具有相同形成特徵的碑刻可能散列於不同

的分类当中#本文将要讨论的民刻官文碑!或许涉及的碑文
"

容类型不一!

8

都有着相似的形成特徵!这类碑刻刊
5

的碑文虽是官方文书!但不是官府

章程不永定 ($

%

&

罗绘锦*驭苗疏+云"苗人$虽通汉语!不遵文
`

!刻木
!

券!剁木
!

誓!以格杀见

能!以掠劫资生%#又有*古州杂记+云" $苗人素不识字!无文券!即货买田
%

!唯

据一木刻# %从上述对刻木的记述可知刻木也是贵州东南地区不识汉字民
0

曾经广泛使

用的信息存储媒介#参见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光绪*古州厅志+&*中国地方志集

成/贵州府县志辑 +第&'

2

!成都"巴蜀书社!"##) '!卷&#上! ,艺文志 -!页

%("0 *古州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

'!页0("#

清水江流域保留了大量的纸质汉文契约文书!其中尤以林业契约文书
!

主!这些文书被

称
!

清水江文书!目前正在被各研究团体成规模(有系统地整理#随着清代木材贸易的

发展!纸张书写也成
!

该地区重要的信息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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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制命令的方式刊刻的!而是民间团体主动向官府提请?自行刊刻的#所

以依其形成方式或可被更详细地称
!

$民请官发民刻碑%#此类碑刻的形成

过程!通常是在官府对一次民
0

请愿或案件审理之後!民间团体请求将官府

形成的晓谕告示或判词文书等刊刻成碑#在获得负责官员首肯的情癋下!民

间团体自行承担将该官文书刊刻成碑的工作#在此过程中!碑刻的刊刻虽竭

力营造出受官府指派的表像!然而民间团体不但策划了整个行动!而且实践

了碑刻的生
%

(安置和使用过程#所以此类碑刻与其
$

是官方发?的!毋宁

$

是$民刻%的!即在民间团体的主导下完成的! $民%字与$官%字相较

之下!侧重点落在$民%字之上#

民刻官文碑由於介入了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因而使得此类碑刻具备了

某种$模糊%的性质#虽然碑刻的
"

容主要是抄
5

官方文书!但碑文的序言

等部份又常常会夹杂
[

碑人群的价值观念方面的
"

容!虽包含官方文书!实

则非$官%亦非$民%#民刻官文碑的$模糊%性质体现了作
!

历史主体的

人的能动性#碑中的官文书存在的意义就在於其是与特定的人群密切联在

一起的!官文书不仅仅是文本!更是人的故事的一部分#正是生活在历史时

空中的人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促成了相应官文书的
%

生!?
J

定着该文

书以何种方式存续下去#民刻官文碑承载的民
0

与制度的互动性!使得此类

碑刻成
!

了研究地域社会结构过程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民刻官文碑更易於
!

我们提供理解制度的不同视角#在这类碑刻中!主

体行动的相关信息?不是隐匿於制度规约的後台!而是与制度规约一同呈现

在碑文中#因
!

此种特点!我们得以看到制度不同的一面!各项制度在管理

民
0

的同时!恰恰被它管理的民
0

不断地完善着#在特定时空中的民
0

虽然

生活在权力机构和制度的管辖约束之下!

8

表现出各种被统治的策略#在清

水江中下游流域的清代民刻官文碑中!可以发现在这一较晚被王朝国家开发

的行政区域中执政的官员!?
<

有以一种整齐划一的姿态执行着各项制度!

也
<

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摆在他们的面前#反倒是民间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民

间团体的利益
1

端与互动!成
!

了倒逼各项制度形成的契机#这将该地区的

制度研究引向了对$人%的关注#

基於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民刻官文碑的特点!一些学者已经借助这类

碑刻!将与制度文本研究不同的旨趣引入该地区的碑刻研究当中!他们将碑

刻回溯到其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和过程当中!通过研究制度反映的人群之间

的利益与权力互动!来理解区域中的人与社会#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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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
,

对保存於锦屏县高柳村下寨的 *永定江规+碑的研究创见颇多#

他以,永定江规-碑刊
5

的嘉庆十六年&&*&& '高柳(鬼鹅两个村寨
1

讼的

官府判词
!

线索!讨论了清水江下游地区划分水路运输交接地界的 $江步%

制度!他认
!

清政府
!

了疏浚清水江支流而进行的社会动员!成
!

了日後

参与疏浚村寨设计$江步%制度的正统性资源#围绕$江步%形成的江规!

反映了不同人群和村寨之间的利益纷
1

#此种人群互动!使得地方社会以清

水江支流水道网络
!

基础经历了社会结构或重构的过程#

'

!王宗瞕讨论了

保存於锦屏县平略镇平鳌苗寨的 ,永远碑记 -碑 &亦被称
!

平鳌 $输粮附

籍%碑'!认
!

清水江下游地区在木材贸易兴起与繁荣的影响之下!迅速地

融入清王朝的统治体系!该地的苗族社会经历了由$化外生苗%向$契约之

乡%的转变#他认
!

平鳌先民刊
5

该碑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和措施!他

们利用碑刻中关於输粮附籍制度的文字来限制官府的行政乱作
!

#

(

!

以上学者对於清水江地区民刻官文碑刻的开拓性研究!大致是在讨论

$日常的制度%!意即该地区的制度不是某种官府富於预见性的创制!而是

在人们看起来无所变化(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但是相较於对

具体碑刻进行的研究!本研究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类碑刻之上#进行这种研

究的意义在於!一方面民刻官文碑的形成?非偶然现象!研究范围从具体碑

刻延伸至此类碑刻!可以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深化对此类碑刻的认识0另一

方面可以兼顾对碑刻研究方法的讨论#笔者曾专文讨论过清代清水江地区婚

姻文书的整体释读问题!指出在释读婚姻文书时!要关注其在$俗%$礼%

$法%三个层面互动的意义#

)

!事实上!如果将 $婚礼 %视
!

某种制度性的

事物!那
;

民刻官文碑与婚姻文书在释读方法上是否有共通之处呢4

作
!

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本文不但要涉及$日常的制度%的讨论!还要

进一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讨论$制度的日常%!即讨论制度的常态!制

度的形成机制!以及民
0

(官府对於制度的一般观念#例如在$江步%制度

通过碑刻确定之前!

!

何地方政府能
)

认可分段运输的$江步%长期以一种

区域性的$俗%的状态存在!其合法性何在4在碑文中我们常常看到$章程

章程不永定 (0

'

(

)

张应
,

! ,区域开发与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结构"以*永定江规+碑的讨论
!

中心-!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期!页&).""#

王宗瞕! ,从$化外生苗%到$契约之乡%...以平敖$输粮附籍%碑
!

中心-! *原

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期!页%".%*#

王政(李金兰! ,论贵州清代清水江地区婚姻文书的整体释读...以*九寨侗寨保甲团

练档案+

!

例-!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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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奕世永遵%之类的用词#可是$永定%或者$永遵%之类的美好词

语!

8

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来源於民
0

日常的章程!其所谓$永定%依托於

一定区域之
"

人群的权益关格局!而人群的权益关格局如何 $永定 %

呢4民刻官文碑的生
%

本身就是群体利益突的结果#正是$制度的日常%

情形!

!

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提供了制度背景#

本文认
!

民刻官文碑对於社会的结构化过程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

上文已经提及的作
!

制度策略的意义!其二是这种碑刻在日常生活中作
!

碑

刻本身与地方民
0

的互动#本文将结合相关碑刻文献资料!尝试对此两方面

意义进行论述!其中碑刻的制度策略意义将做详细讨论!而碑刻在日常生活

中与地方民
0

的互动只做初步探讨#

二$社会记忆的建构

民刻官文碑通常会包括记述事件由来的部分!这一部分或以序言的形式

出现!或以官文书
"

容的形式出现!对官文书中的制度
J

议起到事实依据的

作用#对事件由来的
6

述!也可以视
!

一个民
0

与官方共同构建社会记忆的

过程#作
!

一种策略需要!民
0!

了应付当下的紧急事态!对群体过去进行

回忆!他们选择性地将一些回忆
"

容提取出来!勾勒出他们的过去#当下的

紧急事态推动群体进行一个再认识自我的过程!而官府对当下事件的审理与

J

断!则将民
0

对过去的认识
,

化
!

历史事实!?将这种历史事实转化
!

日

常生活中的常识#

民刻官文碑中的事件由来
6

述!其直接目的是
!

官府
J

议提供依据!客

观上
8

是官(民共谋以文字的形式建构一段地方的社会记忆#现以上文提及

的,永远碑记-

!

例!将碑文详
5

如下"

永远碑记

黎平府正堂记
A

八次宋!

!

叩天赏照勒碑以安民事+

据平鳌寨民姜明楼-姜爱楼-姜玉卿-姜玉堂-姜龙卿等
B

称) '我等生苗%僻居山箐%田地匾窄%木山片无%历代锄坡以
!

活命%苦之至极%情莫可伸+於康熙三十五年六月
C

%叨蒙天星亲

临巡抚%民等愚昧%畏惧天威%各奔山林%惶惶无路可投%默默男

女悲泣+幸获鸿慈%视民如子%出示招抚%复遂苏生+俾苗不知礼

法%止倚土俗刻木
!

凭+回准每年输纳眕火银六两%敢不遵依,兢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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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守法%赴府交完%再恳赏批执照给苗%准勒碑立於府门%以
!

永

远规例+诉乞台前作主%垂怜极苦%佩施格外之仁%赏照勒碑%永

受沾天之泽%使顺苗得以安生%免外民不致牵害 ( 等情到府+据

此%合先给示+

!

此%示仰平鳌寨民姜明楼等遵照)尔等既归版

图%倾心向化%亦朝廷赤子+每年输纳火眕钱粮%务宜亲身赴府完

解+每逢朔望%宣传圣谕%则孝弟日生-礼法稍知矣+今尔等愿归

府辖%凡一切殴-婚姻-田地事件%俱令亲赴府控告%不得擅行

仇杀+倘有故违者%责有所得+各宜遵府示+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示

发平鳌寨晓谕! 石匠
?

忠义

平鳌寨人
!!!

等%

!

因缺延火眕粮银六两整%乾隆二十三

年%准尔议勒碑%以
!

永远定例+

姜歧
!

-生员姜有智-姜开云-姜子云-姜天
D

-姜起云-姜

凤鸣-姜天贤-姜天河-姜有吉-姜士
!

-姜天保-姜有
!

-姜

!!

-姜
!!

-姜
!!

-姜天蛟-陈庚云-姜有文-姜贵卿-姜文

玉-唐向德-姜天时-姜留保-姜廷盛*+,

!

这通碑刻非常具有代表性!碑刻
"

容可分
!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康熙

三十六年&&)'( '三月十五日黎平知府宋敏学发给平鳌寨的告示!第二部分

是乾隆二十三年&&(0* '立碑的事由以及参与
[

碑的村寨代表#碑文
"

容包

含了一个合的社会记忆时间结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康熙三十六年!第二

个时间节点则是乾隆二十三年!其间相距)&年#碑刻命名
!

,永远碑记-!

主要用意在於再次确认平鳌寨赋
Z

输纳执行康熙三十六年的规例!?使之

$永远定例%#碑中以官府告示的形式将康熙三十六年之前的社会记忆嵌套

在乾隆二十三年的事件
6

述之中#而在康熙三十六年的告示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一个包含着两个时间节点的社会记忆!即康熙三十五年&&)') '的恳请

$赏照勒碑%!以及康熙三十六年知府宋敏学发?告示确定每年输纳六两火

眕钱粮规例两个事件#

康熙三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之间!平鳌寨民姜明楼(姜爱楼(姜玉

卿(姜玉堂(姜龙卿等在上呈给黎平知府的
R

稿中!自
6

了一段他们从$生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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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到$编
>

齐民%的经历#他们极力
,

调了他们生
%

(生活条件的艰苦!

由於生活在偏僻的山箐之中!在被黎平府招抚之前!他们既缺少耕种的田地

作
!

生计之源!也缺少栽种的木山作
!

贸易之源#康熙三十五年六月!知府

宋敏学亲自来到平鳌寨巡抚!村寨民
0

逃奔山林深处!经历了一段惶惶终日

的逃难生活!後经知府出示招抚!平鳌寨归顺!寨中民
0

开始附籍纳粮#但

是平鳌寨作
!

新依附的苗寨!在纳粮上执行的是特殊的政策!即每年需要缴

纳眕火银六两!此种赋
Z

方式应该包含寨民所称对极苦苗民的 $垂怜 %成

分!或者
$

平鳌寨可能获得了一种比较宽缓的赋
Z

照顾#所以平鳌寨民要求

$赏照勒碑%!以$免外民不致牵害%#

关於平鳌寨的纳粮附籍!在官方修撰的府志中可以找到这样一段简略的

记载"

3康熙 4三十三年八月%清水江韩世儒-米元魁等作乱%官兵

往缉之%贼遁走+冬%知府宋敏学-副将罗淇请巡边以弭奸匪+於

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生苗皆纳粮附籍+

*+-

!

此段记载可以
!

我们理解上述平鳌寨$纳粮附籍%的记忆提供线索#在

此段文字中值得关注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三年冬季!宋敏学与

副将罗淇巡边弭匪! $於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生苗皆纳粮附

籍%#而平鳌,永远碑记-中记载的是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宋敏学亲自到平鳌

寨招抚!平鳌寨遂归顺#这两则材料记载平鳌寨纳粮附籍的时间看起来?不

一致#但或许这两则材料的时间差
*

?不矛盾#因
!

在康熙三十三年的记述

中!文本可能要表达的?不是平鳌等寨在康熙三十三年实施了纳粮附籍!而

是一种因果关!如果我们将之理解
!

因
!

康熙三十三年的巡边弭匪!所以

导致了其後平鳌等寨的纳粮附籍的话!那
;

康熙三十五年的平鳌寨纳粮附籍

就是可以成立的#

宋敏学开始於康熙三十三年的巡边行动!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清查所谓

$奸匪%的军事行动#由韩世儒(米元魁带来的动乱!或许成
!

了捉襟见肘

的宋敏学等官员寻求治理策略转变的契机#平鳌寨的,永远碑记-将宋敏学

的巡边细节更多地展示了出来!黎平府在处理韩世儒事件的时候!似乎处於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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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动的局面! $生苗%寨子还游离在政府的
>

口管控之外!

!

地方治理

留下了重大的隐患#而在康熙三十三年之後至康熙三十五年的巡边过程当

中!黎平府已经变被动
!

主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

,

力推进对
>

口的审查

和编制#光绪*黎平府志+云"

黎平府)原额
E

口四万九千四百六十
E

%新增
E

口一万四千一

百万九十三
E

%原额人丁二万八千三百九丁%俱黑苗%原未审丁

徵银+康熙三十五年%新编徵差人丁五十一丁%有徵丁差银十两二

钱+

*+.

!

康熙三十五年之前!黎平府
<

有对$黑苗%村寨进行过审编的工作!所

以从未编定过徵差人丁#这样看来!在平鳌寨接受清朝廷招抚的康熙三十五

年!不仅仅是平鳌寨等$生苗%地区!黎平府管辖范围
"

的清水江下游地区

可能都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黎平府试图通过扩大编
>

的范围来抑

制叛乱发生的土壤!其结果则是加
,

了政府对人口的管控!更
!

切实地将该

地区的人口置於编
>

制度之下#

面对王朝国家给予的新社会身份!平鳌寨的民
0

们需要在新的话语体系

之下重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此才能帮助他们形成与官府以及区域中其

他人群互动的策略!以适应一个变化了的场域#康熙三十五年!黎平府给他

们定每年输纳眕火银六两的赋
Z

规例#

!

了与这一新制度相适应!平鳌寨

的姜明楼(姜爱楼(姜玉卿(姜玉堂(姜龙卿等地方精英在他们的
R

词中重

塑了自我的形象"生活艰苦!需要教化!

8

驯服守法#他们围绕$顺苗%这

个核心主题重新建构了他们的社会记忆#及至,永远碑记-形成的乾隆二十

三年!平鳌寨民
!

了应付新的情形!再次将 $顺苗 %的形象加以
,

化和

利用#

,永远碑记-还涉及碑刻和文字作
!

新的信息承载方式的问题#平鳌寨

民的
R

词指出" $俾苗不知礼法!止倚土俗刻木
!

凭# %在原有的日常社会

经济生活当中!他们的信息存储和传递主要借助的是刻木#而在新的制度结

构之下!汉字和碑刻
O

带着国家的制度和权威进入了他们的社会记忆领域!

文字符号与他们的新社会身份联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以一种能动的姿态出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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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制度的互动当中!积极请求官方的执照!?将相关的官文书刊刻成

碑#汉文碑刻的使用带给了地方社会两方面效果#一方面!碑刻带有
,

制

性!即寨民必须通晓汉文!才能获取相关的社会记忆#另一方面!碑刻
!

寨

民带来了更多的策略"首先!碑文可以被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重新解读!以

适应不同的当下0其次!在地方上形成了两套社会记忆!地方上的精英可以

在两套记忆方案中进行选择#可以想见!在康熙年间!刻木
!

凭的寨民能
)

读懂碑文的可能不多!碑文的存在主要是
!

了应付本群体之外的人群#

三$官民间的权力互动

在民刻官文碑形成过程中构建的民
0

社会记忆!除了有助於形成本群体

的
"

部认同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处理与其他人群的关中!

!

本群

体在场域的竞
1

中提供合法性#其中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社会关就是与官

府之间的关#

民刻官文碑呈现了官府与民
0

二元的权力关格局#官与民之间是一种

上下级的关!官居上位!民居下位#在清代行政制度的实施过程当中!官

府是管理者和监督者!民
0

则是被管理者和被监督者#看起来这种权力关

似乎是单向的!但民刻官文碑
8

常常给此种看法提供反例#从碑文中我们可

以看到!民
0

在被管理的同时!也在能动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官府的制度
!

实现自身的目标服务#那
;

!在官府将民
0

视
!

资源以实现其管理目标的过

程中!官府也成
!

了被其管理的民
0

的资源和手段#官与民实乃一种双向互

动的权力关#

仍以前揭,永远碑记-

!

例!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

平鳌(文斗(苗光等村寨的民
0

!在清代康熙年间被官府招抚
!

编
>

齐民!

使这些村寨亦获得了新的社会化形式#从碑文可知!黎平府规定了归府管辖

的平鳌寨的义务!包括每年按时亲身赴府完纳火眕钱粮0每月初一(十五!

宣传圣谕0发生殴(婚姻(田地财
%

等方面的案件!不能在地方擅自仇杀

解
J

!而必须经过官府判断裁
J

等主要事项#其中输纳火眕钱粮是尤
!

重要

的事项!因
!

此项不仅仅是物质的呈现!也是村寨向化之心的外在表现!通

过输纳钱粮!村寨与官府的上下级关才得以确立和维!具有礼仪象徵的

意义#

关於平鳌寨缴纳的六两火眕钱粮!光绪*黎平府志+中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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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敖 $ 3鳌 4寨)额徵全熟田六十八亩%每亩额徵条马银八

分八厘二毫二丝四忽%共徵条编银六两+

*+/

!

该条中所徵的条编银)两与)两火眕钱粮数额相等!当是由)两火眕钱粮

演化而来#然而额徵的)*亩全熟田数目!

8

不一定来自康熙三十五年平鳌寨

归附之时!因
!

民间文献*姜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延及高祖凤台公%见势可转移%遂於康熙三十二年%约齐各

寨%输粮入籍+时下寨正与上寨隙%不愿同行%见上寨与各寨事

成%遂捐银赴天柱投诚+所以一寨隶两属%皆一时之愤致也+未

#已 $ 3几 4柱官下乡%丈田摊粮%始悔用心之误%不从吾祖之过

也+

*+0

!

上引文字是文斗上寨的一支姜姓家族在族谱中记载的家族历史!其中也

言及康熙年间纳粮附籍的事件#其记述的附籍时间与平鳌碑刻有所出入!有

待考证#这则材料记述文斗下寨因一时之愤而转投天柱时!提及天柱与黎平

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下寨在天柱的管理下遭到了丈田摊粮#这可能意味着黎

平与天柱两处行政区划在土地清丈的时间上存在不同!黎平府进行这项工作

的时间或许更晚#

光绪*续修天柱县志+云"

查天柱自明万建县之初%纳赋凡五里一
F

%後增新增一里+

国朝康熙四年%奉文丈田一次%先造八形
,

%部驳不准%再造四形

,

%亦驳不准%至二十三年%始以归
E,

定例报竣+今考旧 !志 "

田赋%

C

载遵例起科者六里一
F

%其归化三里仍纳无亩本色秋粮+

又%天-汶二所%虽已归?%俱属屯粮%故当时额则尚非定制+二

十八年复清丈一次%又加新兴一里%合前六里一
F

%是
!

八里+其

三里%至雍正四年邑令其更名居仁-由义-循礼%通详各宪%?革

去归化一图-二图-三图之名+此後凡应差-考试%一切均照
C

地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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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通计一十一里+自割隶贵州之後%休养生息%垦辟之益增%

民氛益醇+乾隆四年%县主奉文均摊%通行丈量%则壤定赋%既不偏

枯%亦无匿漏%盖天柱田赋至是始归划一焉+其经始之难若此+

*+1

!

引文记述了天柱县丈田均摊的情癋!其中天柱县进入清朝以来!从康熙

四年&&))0 '至乾隆四年&&($' '共丈田$次!但直到乾隆四年!天柱县才实

现按田亩摊粮!田赋划一#其间!归化三里长期缴纳的是 $无亩本色秋

粮%#同书又云" $康熙四年33归化三里!原额无亩!本色苗粮33 %!

可知无亩秋粮指的就是无亩本色苗粮#清丈土地需要动员相当的人力!加之

田地买卖流转存在
%

权不清的情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清丈田亩的难度较

大!天柱县至少在乾隆朝之前?不完全清楚编
>

的土地情癋#

天柱县的土地清丈难题!在清水江的中下游区域应当不是个
*

现象#反

观黎平府的情癋!应该亦存在相同的难题#对於刚招抚的诸$生苗%寨子!

要在短时间
"

抽调人手清理出土地数目!难度较大#与收取有亩可依的赋
Z

相比!稳定对新编村寨的控制更
!

迫在眉睫#所以平鳌寨缴纳的)两 $火眕

钱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或许!此种
Z

在难以获知土地数目的情癋下!早

期依据的只是村寨的人口情癋!而$火眕钱粮%对於这些刚归附村寨徵收

的一种较
!

轻缓的赋
Z

#

是以康熙三十五年平鳌寨民申请 $赏照勒碑%的行动可能
H

含着两层含

义#其一是表示对官府的驯服!其二是借助官方的力量保护在新的体制环境

下的既得利益#黎平府安排给平鳌寨的任务 $亲身赴府完解钱粮%!对於平

鳌寨也不无好处!正如乾隆元年的谕旨所言" $徵之於官!而收之於吏!其

间经手重砯%!

*+2

!如果官府假手土司或者官吏徵收 $火眕钱粮 %!平鳌寨将

面临更大的负担#

至乾隆二十三年!平鳌寨民重提康熙三十六年的告示则更加包含着权力

互动的意味#虽然碑文
,

调的是 $缺延火眕粮银 %!要对此种行
!

予以纠

正#但是这种措辞引导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时间#经过)#馀

年!平鳌寨已经由$生%转$熟%!人口繁衍!随着该地木材贸易的发展!

田地与林地也不知拓展几何!

8

依然在
,

调着初始归附时的规例!这是让人

*" 王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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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
!

疑惑的!这也似乎触及了前文提及的 $制度的日常%#我们可以猜测!

乾隆年间的寨民们煞费苦心地将此社会记忆加以
,

调!?充满赤忱地
,

调要

永遵旧例!除了我们看到的字面意义之外!其後一定少不了寨民们现实的利

益诉求!而这将成
!

他们处理与其他人群关的重要资源#

四$民
%

间的势力平衡

在官民共谋下形成的社会记忆!以民刻官文碑的形式!成
!

了村寨群
0

反思$我 %群体?协调与 $他 %群体关的工具#上文论及借助民刻官文

碑!民
0

可以实现与居於上级的官府的权力互动#但事实上场域中?不是只

有官民之间的竞
1

!民
0

的
"

部也存在诸多分歧#民
0

群体虽在共同的制度

结构之下存在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常常以利益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前

揭,永远碑记-中!我们尚未涉及民
0

间的矛盾#但其他大量的民刻官文碑

反映的是!某一民
0

群体正是
!

了处理与另一民
0

群体的利益纠纷!才积极

谋求与官府进行权力互动的#在被纳入王朝国家的体系之後!处在突当中

的民
0

群体双方本身是难以解
J1

端的!突必须围绕他们与官府的上下级

关才能得以解
J

#意即在此三方的局面中!只有当民
0

的双方围绕官府实

现势力的平衡时!才能
)

息讼宁人#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当我们探究民刻官

文碑何以形成的时候!

8

是官府长期任其以一种不完备状态存在的制度!

!

民
0

群体之间的
1

端埋下了伏笔#每一通民刻官文碑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

也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官民三方重新对某一制度达成了共识#民刻官文碑是这

一动态过程的
G

态储存节点#

前揭保存於锦屏县高柳村下寨的 ,永定江规-碑!作
!

高柳寨民的策略

手段!可以比较典型地展示高柳寨民与鬼鹅寨民是如何通过诉讼与制度进行

互动的#该碑作
!

讨论清水江中下游江步制度的重要碑刻文献!已经
!

学界

所熟知#但该碑除了江步制度!同样呈现了该区域中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村

寨关!笔者称之
!

$大小寨关%# $大小寨%是在村寨聚落形成的历史

过程中出现的!其主要特徵是"两寨之间的关!或
!

本寨与迁出支寨的

本(支关!或
!

小寨傍附於大寨的寻求庇护关#前者的形成受一定的血

缘因素影响!後者则依托於地缘关#大(小寨之间的联可能趋於散!

也可能通过某种权力机制!仍保持着较
!

清晰的上下级界限#对於 $大小

寨%的具体情形!本文不做详细的讨论#这眧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业已形成的

村寨关!是如何与官方赋役制度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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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江规-碑形成於清嘉庆十六年#相对於平鳌,永远碑记-形成的

乾隆年间!整个地区更深地入了以木材?运贸易
!

中心的经济活动当中#

生
%

关的调整更
!

迫切地要求制度的变迁#碑刻刊
5

了黎平府对鬼鹅(高

柳两寨关於江步揽运时间分配诉讼的判断#判词中记述的案情梗概是"乾隆

九年黎平府动员沿河的村寨疏浚清水江河道#鬼鹅与高柳先民参与其中!按

照摊派的任务!开通&0里的江路!使得两寨在其後发展起来的分段交接运输

客商木材的江步制度中!获得了一段水路的揽运权力#初始时!运量有限!

加之高柳寨距河较远!鬼鹅正当河边!所以高柳寨将木材揽运权以每年四两

二钱的租金包给鬼鹅寨#後来通过诉讼!两寨又将租金调整
!

每年鬼鹅向高

柳交纳三两八钱#嘉庆十六年!高柳寨要求收回江步揽运权!由本寨自己经

营!两寨又在揽运时间分配即所谓的 $分江%问题上结讼#高柳寨的分配方

案是根据湖耳土司盖印认可的分江协议!高柳得*爪!应运*年0鬼鹅得&

爪!只运&年#鬼鹅不服!他们认
!

乾隆九年的&0里江路是他们一寨独自修

通!而且两寨寨民?非一个家族!他们认
!

应由鬼鹅寨独自揽运!其文字证

据是锦屏县批覆的公
R

#最後黎平府权衡双方情癋裁断分配方案!根据两寨

>

口情癋&高柳寨
>

口"##

>

!鬼鹅寨
>

口近%#

>

'!将揽运权力分
!

六股!

由鬼鹅寨先运一年!高柳寨再接运两年#

L

读该判词如果不借助特定的思维方式!会使人费解#因
!

黎平府的官

员虽然展现出了极高的断案技巧!考虑极
!

周到!但是其依据?不是明文规

定的法律#其结在於碑文中指出的处理原则" $均
a

摊派!方免偏

祜%

*+3

!!即官府用赋役均
a

摊派的思维来解
J

水运利益分配的问题#碑文的

6

述不断地在均
a

摊派和江步权力之间切
^

!似乎在
$

两件事情!但是这两

方面的
"

容又被他们如此理所当然地衔接着#这样看来!在官员的思维中!

均
a

摊派与江步权力似乎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表现而已#对於官府而

言!其首要考虑是赋役的执行与合理分配!江步只是由此派生的民间权力#

在抽取矨金尚未在该地区执行的时候!政府以一种较小的行政成本维着赋

役制度的运行!?将江步等获利的领域让渡给了民间!江步的利益秩序!某

种程度上亦可以视
!

赋役的秩序# ,永定江规-碑让我们更
!

深入地触碰到

了$制度的日常%#

要理解黎平知府的判断结果!其门径就在於梳理清楚鬼鹅与高柳两寨在

赋役上的关#黎平知府在判词开篇就梳理了一段村寨的关史!其文曰"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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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得鬼鹅寨民向宗开等%与高柳寨民向国宾等本同谱宗

族%皆
!

始祖福春子孙+高柳一支与龙姓同寨%族
)

人多%距河十

里而居+有朝乐者%迁居沿河之鬼鹅%即
!

宗开等之祖1 其 #实 $

3时 4不满二十
E

%人力单寡%一应差徭各照眕
E

均派+至乾隆九

年%前府徐任
C

奉宪檄饬近河居民开修河道+高柳之龙-向二姓及

鬼鹅向姓%合力开自鬼鹅寨门首起至难标止共一十五里+工竣之

後%河道顺流%遂与上下沿河民分段放运客木%以取微利%江步之

所由来也+

*+4

!

据上述文字!经过黎平府的审理!鬼鹅寨的向宗开等与高柳寨的向国宾

等!都是他们的始祖向福春的後人!原
!

同谱宗族关#後来向氏族人分
!

两支!向国宾等人的祖先居住在高柳寨!距河&#里!由於与龙姓同寨!高柳

寨的
>

口
0

多#向宗开等人的祖先向朝乐首迁河边的鬼鹅!?在那眧定居#

但鬼鹅只有不到"#

>

的规模!与高柳相较势力要单薄得多#高柳与鬼鹅两寨

$一应差徭各照眕
>

均派%!即两寨共同承担摊派下来的差役!其摊派的原

则是按两寨的
>

口比例分摊#所以在乾隆九年&&(%% '的时候!疏浚河道是

高柳的龙(向两姓以及鬼鹅的向姓寨民共同完成的#从黎平知府勾勒的历史

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鬼鹅与高柳就是上文提及的 $大小寨%关!两寨中

的向氏人群既有着在赋役面前的合作!亦有着在利益面前的分歧#

然而!黎平知府的
6

述可能漏过了许多大寨与小寨在均摊差役时的重要

细节#清嘉庆年间古州同知林溥在*古州杂记+中的一段
6

述!可以帮助我

们建立一些想像#他写道"

招抚之初%苗寨繁庶者%即自行出名就抚+小寨不能自立%附

於大寨%谓之洞崽%尊大寨谓之爷头+凡地方公事%均大寨应办%

小寨概不与闻%亦不派累%如古附庸之例+大寨有所庆吊之事%牛

羊酒醴%悉取给於洞崽%而偿其值+洞崽事爷头少不恭顺%即结讼

频年%终无了期+

*+5

!

章程不永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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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张应
,

! ,区域开发与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结构"以*永定江规+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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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溥谈到了古州苗寨中的爷头和洞崽间的 $大小寨%关#引用这则材

料?不是
$

古州的情癋与高柳(鬼鹅相同!而在於其中的一些细节需要我们

关注#其一!大寨和小寨在承担官府赋役时地位是不一致的!在建立赋役的

账
>

时!由大寨出名建立账
>

!小寨需要依附在大寨名下0其二!在官府的

视线当中!往往只知道大寨的情形!

8

不知小寨的情癋如何0其三!当小寨

的势力有所发展而对大寨$少不恭顺%时!大(小寨的矛盾就会被激化!以

致结讼连年#

虽然,永定江规-碑
<

有详细地言明高柳与鬼鹅在承担赋役时各自的地

位如何!但高柳寨人多势
0

!应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高柳寨在与鬼鹅

1

讼的时候!能
)

拿出有湖耳土司盖印的分江议约!?进一步指出高柳与鬼

鹅共
!

'爪!其?*爪!可能也是其居於主导地位的体现#

另一通
[

立在贵州省锦屏县
#

蒙镇的碑刻... ,永垂不朽 -碑中!记载

了如下一段社会记忆!其文略曰"

从乾隆初年%上河苗匪作叛%将逼边隅+我处先人杨甫民密报

上宪+钦命屯大人兴师征剿%?营於婆洞高率等处+先人甫民朝夕

上营同谋军务%谕调我处乡兵先锋%杠剿克服一带沿河%继而屯大

人奏凯班师%优
G

杨甫民之功%赏银三百余金+甫民不昧
)

功%以

赏金派分三股%边沙一股%者蒙一股%者母-者楼一股%名
!

三爪

婆洞+当时各受其金%各司其事+夫役杂项%俱以其三爪均派%按

旬值当**

*6,

!

据上述文字!乾隆初年!婆洞处在与$上河%苗寨边界的位置!清王朝

对该地的治理尚处在初始状态#婆洞在其先人杨甫民的主导下创立了一个名

!

$三爪婆洞%的夫役承担组织!其承担夫役的规则是三爪轮流当值!每爪

值当一旬!盷而复始#者楼(者母共
!

一爪!其夫役如何分派!文中
<

有提

及!但应该也是依循某种规则按爪层层下派#但依据这段记忆!官方只是确

立了杨甫民这位负责人的权威!具体的规则制定!似乎是组织
"

部自行协商

J

定的#这样看来!在治理开发的早期!对於各赋役主体的情癋可能亦如田

亩情癋一样!?
<

有被官府详细地掌握!官府也
<

有在制度上做出周密的

安排#

*) 王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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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道疏通初期!高柳与鬼鹅两寨通过对
>

口与区位等因素的考虑!形

成了利益分配的平衡局面#但是在此後的发展中!清水江的木材运输量日益

加大!收日益丰厚起来!鬼鹅的人口也从不到"#

>

发展到了将近%#

>

!几

乎翻了一倍#随着小寨的日益壮大!加之揽运收益的诱惑!大寨与小寨的利

益均势被不断打破#高柳开始越过区位的限制!与鬼鹅就江步的揽运权开始

1

夺#对於此种情癋!官府的重心放在赋役的运转之上!起初?
<

有过多地

介入大小寨的利益分配当中#但是$大小寨%中各方势力参与竞
1

的资本处

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当大(小寨二者的矛盾难以调和的时候!就需要官

府的介入!通过对利益的分配重新作出规定!重新实现$大小寨%的势力平

衡#在高柳与鬼鹅的案例中!黎平知府就是根据双方的
>

口数量!重新调整

了各自?有的爪数以及揽运的轮转时间#此项规定也将进一步调整两寨在赋

役承担中的分配情癋#

所以!民刻官文碑作
!

民
0

能动行动的
%

物!参与到了该地区$日常生

活.法律调节.制度调整%的$制度的日常 %当中!在民
0

关调整的过程

中!社会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迁#

五$民
%

财
&

权的界定

民
0

借助民刻官文碑以及其後代表的官方力量实现了相互之间势力的平

衡!这样的一种平衡对於官府来
$

!就意味着其下治理的地区将重新恢复到

平稳的状态之下#然而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木材等贸易快速

变革的背景之下! $章程永定%往往是极
!

有限的时空中的理想!因
!

民
0

之间的纠纷依然层出不穷!其
1

端
%

生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各种财
%

权问题#

而财
%

权的问题!前已提及!它在王朝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又有着另外一套表

达!那就是赋役制度#纳粮当差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输送的过程!而是一个连

接着社会整体的要素#纳粮?在官府处建立账
>

对於上文提及的小寨来
$

!

意味着在与国家的关中!它们获得了与大寨同等的地位#同时纳粮当差!

在各种诉讼实践中!尤其在土地所有权的
1

端中!可能比契约文书更
!

有效

地界定着民
0

的各种经济关#张应
,

在*木材之流动+中指出"

文斗在康熙年中 ' 纳粮附籍 ( ' 一寨隶两署 ( %到民间文书

!均摊全案 "反映的乾隆初年文斗下寨所经历的丈田摊粮过程%大

致可以看到清水江下游地区进入到一个王朝国家体系之
C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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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相当关键且具有标识意义的要素%或许就是对地权关以及以

此
!

核心的各种财
:

所有权和继承权等的界定和维护+

*6-

!

这段论述直指问题的结!指出了民
0

是在与王朝国家的关中界定财

%

权的!而围绕财
%

权的互动又是该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因素#民

刻官文碑常常化身
!

那些在财
%

权
1

端中处於弱势的小寨的$武器%!他们

借助$纳粮当差%的身份与官府进行权力互动!与大寨抗衡!从而实现界定

和维护自身财
%

权的目标#

今贵州省锦屏县南堆村保存着一组包含$通碑刻的民刻官文碑!可以作

!

讨论弱势寨民借助碑刻界定和维护财
%

权的生动例子#$通碑刻碑高均约

!

&*#矨米!碑宽共&#)矨米!碑上盖有帽顶#

*6.

!光绪九年 &&**$ '南堆寨的

民
0

将涉及光绪年间审判及处理平略(南堆两寨互
1

山场一案的一干官文书

刊
5

於此组碑中#碑刻名
!

,永远遵守-!其中包括
5

判刊碑的缘起(黎平

府判词(贵东道判词(甘结文书(结案的晓谕告示(参与刻碑的南堆寨
0

及

石匠姓名等
"

容!记载详实!文字数量达到0"##馀字#南堆寨民甘愿耗费劳

力(财力刊
5

包含如此巨大数量文字的碑刻!足见该碑刻对於他们的重大意

义#

那
;

在南堆寨与平略寨的财
%

突中!双方需要界定的财
%

权有哪些

呢4皍引述碑文刊
5

甘结书如下"

具甘结

黎平府南堆寨-平略寨李秀精-龙承宗等%今结到大人台前+

蒙恩委员前赴平略-南堆%二比随同登山勘验四抵%绘图在案+蒙

亲提两造人等讯明%南堆寨上抵平岑%下抵大河%左抵留纪%右抵

归绞溪%实民等起祖李选朝得分之业+其八阳河河规-平略厂经

纪%亦分?一股%尔等祖人分?三股+河规经纪%民等因路
H

远%往返十里%无人照料%让与伊等祖人经管%以所得之赀%作往

来上下之人应差费用+今伊民等藉得河规经纪%起意图?民等山

场+今蒙证明%以後归绞以下民等管业%以上归伊等管业+河规经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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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今蒙上下应夫已免%民等照从前应分?一股%伊等分?三股%

照股均分%不得藉少?多+前民等 #坎 $ 3砍 4南堆归绞交界杉木

三百根%蒙黎平府邓主断民等分?二百根%伊等分?一百根%嗣後

被水?去%蒙断民等补伊等钱六串+民等均各心 # 越 $ 3

I

4 意

服%愿出具结完案%各管各业+倘日後伊等再有滋事翻控等情%愿

於坐罪+所具甘结是实+

*6/

!

从表达的称谓来看!这份甘结书是由南堆寨出具的#其中涉及的财
%

纠

纷有"其一!南堆寨民先年砍伐(发卖的归绞交界处的$##根木材0其二!

两寨之间存在土地所有权纠纷的山场0其三!八阳河河规(平略厂厂规经纪

的股份分配#其中河规经纪权&江步的经营管理权'是山场所有权的证明依

据!而山场的所有权又
J

定着$##根木材的归属#其中各项权力表现出了一

种环环相扣的关#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文字佐证了人们观念中江步与赋役的互动关!指

出" $河规经纪!民等因路
b

远!往返十里!无人照料!让与伊等祖人经

营!以所得之赀!作往来上下之人应差费用#33河规经纪!今蒙上下应夫

已免!民等照从前应分?一股!伊等分?三股!照股均分!不得藉少?

多# %河规经纪&江步'存在的官方理由是此项费用将被作
!

往来上下之人

的应差费用!即摊派给平略这一段的夫役费用将从河规经纪中抽取#南堆寨

民认
!

之所以现在的河规经纪表现
!

平略寨在经营管理!?不是南堆
<

有股

份!而是因
!

南堆寨距河岸路途有&#里之
b

!而将河规经纪让与平略经营#

虽然早期由於供给往来费用!南堆寨?
<

有从江规中获得多少实际收益!但

是江规的股份
H

含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南堆寨与平略寨共同承担了官府的

赋役!即意味着南堆寨获得了与平略平等的身份#同时!如前分析!河规的

股份让南堆寨也获得了讨论山场所有权的合法身份和条件#财
%

权的
1

论再

度被带入赋役制度的逻辑当中#而在光绪年间!河规经纪正经历着与夫役的

分离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现象!其後折射着整个清水江中下游流

域重要的社会经济变迁#这不应理解
!

政府不再需要夫役费用!而应当理解

!

政府转变了获取费用的途径#江步在去除义务成份的同时变
!

了经济利益

的股份诉求!这显示出财
%

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比过往更
!

重要#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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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上引这份甘结书!南堆寨与平略寨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从

咸丰年间南堆寨砍伐木材(平略兴讼开始!诉讼僵持不下!经历了咸丰朝(

同治朝!持续至光绪九年才被断结!历时"#馀年!参与审理的官府衙门跨越

数级!从开泰县到黎平府再到贵东分巡兵备道!经手的官员达&#馀位!屡断

屡翻#那
;

平略寨与南堆寨之间的关如何4两寨之间的山场纠纷是如何
%

生的4官府又是如何判断的呢4

!

了便於讨论!皍将刊
5

判词摘
5

於下"

黎平知府邓在镛的判词略云"

南堆呈验乾隆三十七年王寨汛牌%系载) ' 仰平略头人李选朝

遵照 (字样%又乾隆五十一年 ' 石匠包修到平略李连久补修城工 (

字样%是二人者%原平略人%盖寨大人
)

%李-彭-杨等姓始迁居

子寨%地名南堆+所有江左右山场%两寨居 # 名 $ 3 民 4 俱各有

#分 $ 3份 4 +平略人不得以李-杨诸姓迁徙南堆遂存独霸之心+

厥後生齿日繁%南堆已成村落+平略各寨派分四
E

%各当差粮%平

略
!

一
E

%归绞-归建-南堆三处各一
E

%分界
>

相安历百数十年

矣+犹是一父四子%分居受
:

%不得谓居旧院者赀财不得%徙
>

处

者寸土皆无也+癋南堆自成寨以来%开山栽木%垦地作田%庐舍既

若云连%坟墓更同鳞积+纳粮有注%江步有分%皆南堆应管本山之

明证+无所用其宜议者+无如南堆寨小%平略势
=

%前因南堆

#坎 $ 3砍 4 伐归绞-归建得 # 买 $ 3 卖 4 木植%平略人
;

阻起

衅%控案如泥%南堆始受拖累无穷之害矣+

光绪六年三月%两造具控本府前次案下+检核卷宗%累砯如

山%容数日之力尚不能清其颠末+因念两造构讼日久%若遂据理剖

断%则胜负既分%转恐平略怨忿益甚+爰将
=

弱情形-事体利害委

曲开导南堆%令其忍让纾祸%仍援照徐前府旧案折中定断+南堆人

!

栽主%木占三股之二%平略人
!

土主%木占三股之一%所以息讼

端省拖累也+二比当?遵依出结完案+不料平略人贪心无
!

厌%以

!

南堆寨
!

我佃
E

%由此事事把持%时时勒+南堆受逼不堪%不

得已控道控司%均发交黎平府主公讯结+周前府提审一堂%未及定

案%移交本府+知此案镋頦%平略人狡
=

%未遽差提+因遍访城公

正绅耆%又派亲信前往南堆平略附近邻寨 #蜜 $ 3密 4细查问%均

言) '南堆山确李-彭-杨诸 3姓 4之业+平略持
=

妄
;

%欲使

南堆寨永远受其挟制%居心甚
!

险毒 ( 等语+本府核历任到案%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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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平略人所呈嘉庆年间佃约定断%而未深究其始终事理%是以南

堆人总不甘心+惟开泰县锺大令所断最
!

明白持平+略均以
;

山
;

地%必以粮柱庐墓
!

凭+皍无论南堆之粮单-印牌-合约-包字证

据彰彰%而自当年迁徙以来%修屋葬坟月增岁益%若非己业%平略

尔时何以默听其所
!

而竟不过问,夫至亲 # 蜜 $ 3 密 4 友同堂伯

叔%每因坟山尺寸之土犹攘相
;

%不 # $ 3肯 4多让%而
!

南堆

?他人之地
!

庐墓%平略人慷慨不较,此又人情之所必无%事理之

所难信者也+

*60

!

而贵东兵备道巡宪的判词云"

贵东道罗审得**缘李秀精等祖人李选朝等%江西到平略寨

居住%佃欧敬周-龙承宗等祖人之山地田土栽种+初依乡规%山场

杉木%栽主得二%地主得一%照分无?+後因平秋寨人争 # 站 $

3占 4平略所管之山%李选朝出头争回%每遇公事%赖李选朝之

力%平略人获益不少+於是欧敬周-龙承宗等之祖人%遂将平略所

有之地作
!

李选朝-朱子龙-杨三悔-欧保元四股均分%四
E

均平

上粮当差%遂无主客明目矣+後李选朝迁移至所分之南堆居住%仍

与四
E

公平上粮%每
E

条银三钱分七厘五毫%折米四斗壹升玖合

六勺%秋米壹升八合八勺五抄+李秀精等尚执有乾隆年间完粮印

票%每粮
E

认修黎平府城包工字据%及充当总头人牌票
!J

+其厂

规河规可以收取银钱者%亦四股分收+且委员履堪%归绞溪砶壁

刻有 '四人分界 (数大字**

欧敬周-龙承宗-朱章理等控称南堆人不认山主%执有讨地栽

山之约
!

凭%遂因南堆砍伐所买归绞-归建木植争阻起衅%控案不

休+官经数任皆未细究其源委%以致结而复翻+不知乾隆年间李选

朝初
!

佃
E

%故有讨约%继而反客
!

主%已非佃
E

%故四姓分地-

分粮-河规-厂规及分当差+则以前之讨约不足
!

以後之凭据矣+

岂有佃
E

与山主平列
!

四
E

均分上粮当差者乎,欧敬周-龙承宗-

朱章理等又执有讨地葬坟旧约七张%亦李选朝等未分山地以前之

约%不然南堆葬坟百馀眆%何以初有讨约後全无讨约乎,若南堆之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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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犹是平略人管业%岂平略人遂听其进葬%而不阻拦之以立讨约

乎,欧敬宗-龙吉顺等当堂供称尚有嘉庆年间佃约
!

据+李秀精等

B

称朱彰理等假造之约%上年涉讼?未有此+本道查历任旧卷?

未抄粘%即黎平府邓守委开泰县锺令堪审此案%亦
B

称平略人?无

凭据+岂有老约抄呈而嘉庆年间之约反不抄呈乎,其有乾隆年间上

粮印票不足
!

凭%而以纸旧墨新无印之约反足
!

凭乎,其
!

假造无

疑+据邓守详结此案%亦称南堆呈验乾隆年三十七年王寨汛牌载

'仰平略寨头人李选朝遵照 ( 3字 4样%又乾隆五十一年 '石匠包

到李连久补修城工 (字样%尤
!

李秀精祖人先住平略已非佃
E

%後

迁南堆更非佃
E

之确据矣+**

*61

!

综合上述两份判词的
"

容!可知平略寨与南堆寨的关!就是我们前面

讨论的$大小寨%关#平略寨
!

$本寨%!而南堆寨
!

迁出之子寨#事实

上!在两寨发生突之前!官府的视野可能只关注到平略或者平略之上某一

层级的赋役账
>

!?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地去条分缕析两寨之间的赋役纠葛#

当官府的视野还停留在某一历史时刻的时候!村寨的人群关
8

在时间流之

中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散的制度现状!终
!

後来的
1

讼埋下了隐患#

那
;

!平略与南堆的$大小寨%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呢4通过梳理上

引判词可知!南堆李秀精等的祖先李选朝大致是乾隆年间由江西移居至平略

寨的#起初李选朝的身份只是佃山种植的栽手!租佃了平略寨欧敬周(龙承

宗等祖人的山场(田土栽种木植(粮食#起初在山场权益的分配上!李选朝

依照乡规享有栽手权益!即享有所谓的 $栽主得二!地主得一 %的分配比

例#李选朝与平略村民以分成租的形式!建立了一种长期租佃的关#是

时!平略寨所管山地的地权?
<

有获得官方的确认!而李选朝也仅仅是平略

寨的$局外人%!他与平略寨的超经济依附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

应该是
<

有承担赋役的资格的#然而不久!在一系列与官府的互动活动中!

李选朝的身份发生了翻转#在平秋寨对平略寨所管之山进行的
1

讼当中!平

略寨仰赖李选朝才得以
1

回山场!这成
!

了李选朝身份改变的契机#但更
!

重要的是李选朝成
!

了前揭婆洞杨甫民那样的人物!充当起了官府与平略寨

的联结点#官方的各项差遣要通过李选朝联络组织#南堆呈验的乾隆三十七

!!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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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王寨汛牌上书$仰平略头人李选朝遵照%字样!

$

明通过官府的

介入!在乾隆三十七年时!李选朝已从一位外来者变成了平略寨的头人#

在李选朝身份转变的过程中!

c

正敲定李选朝$反客
!

主%的关键事件

8

是纳粮当差#上引判词中
$

平略寨先人将平略所有之地作
!

李选朝(朱子

龙(杨三悔(欧保远四股均分!四
>

均平! $上粮当差遂无主客名目矣%#

如此!纳粮当差进而转变成了对地权的确认#成
!

粮
>

坐实了李选朝的$主

家%身份!不仅赋予了李姓土地权益!也进而赋予了他们八洋河规(平略厂

规的收益权#其後!因
!

$寨大人
0

%!李(彭(杨等姓民
0

迁入南堆!建

村立寨!由此形成了平略与南堆的$大小寨%关#

光绪六年&&**# '三月!平略寨的欧敬周等人将南堆寨告至黎平知府

处!认
!

南堆人是平略人的佃
>

!南堆人不认山主侵?了平略人的山场#双

方各自举出了自己的证据#平略寨的证据是乾隆年间李选朝的讨地栽山契

约!(张讨地葬坟的契约!以及&张嘉庆年间的租佃契约#南堆寨拿出的证据

是乾隆年间的完粮印票!粮
>

认修黎平府城的包工字据!充当总头人印牌!

历年所修屋舍(所葬之坟!归绞溪砶壁的界字#管南堆寨
<

有拿出山场的

土地契约!黎平知府
8

指出$

1

山
1

地!必以粮柱庐墓
!

凭%!

$

明在实际

的地权论证中!除了契约!纳粮当差(居住(葬坟也是地权的重要证明#

通过对官方判词分析可知!黎平知府与贵东道台均认
!

平略寨提供的嘉

庆年间佃约有
4

造之嫌!而其他讨地字据也
%

生於南堆人 $反客
!

主 %之

前#相比之下!南堆寨则证据$彰彰足徵%!似乎胜利的天平正在倒向南堆

寨#然而黎平知府指出" $两造构讼日久!若遂据理剖断!则胜负既分!转

恐平略怨忿益甚!爰将
,

弱情形(事体利害委曲开导南堆!令其忍让纾

祸# %邓知府?不是要得到一个
!

南堆寨据理力
1

的结果!他的着眼点是维

持两寨的平衡!确保地方社会的稳定#他看到了两个村寨的
,

弱势力对比!

虽然他认
!

南堆寨证据确凿!但是如果断定南堆寨胜诉!两寨的矛盾将进一

步升级!这可能会招致械等更
!

严重的後果!所以他对南堆人加以开导!

劝其忍让!试图拿出一套$持平%的方案!平息这场
1

讼#

通过南堆这组名
!

$永远遵守%的民刻官文碑!我们可以看到南堆寨先

人通过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实现了由$客民%身份向$主民%身份的转变!

?在为国家纳粮当差的过程中!获得了各项财
%

权力#当南堆寨的财
%

权力

受到来自大寨平略的挑战时!他们又借助官府的力量!实现了与大寨的势力

平衡!从而在诉讼过程中完成了对财
%

权力的界定#他们不但借助民刻官文

碑勾勒了一段先祖创业的记忆!更将
1

讼的过程缘由作
!

重要的历史事件记

章程不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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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碑刻当中#民刻官文碑作
!

一种与制度互动的策略
%

物!既将官方力量

加诸$大小寨%的格局当中!又成
!

了南堆寨结构化过程中的一环#

但是我们也应如那位黎平府的邓知府一般!看到制度之後的日常生活以

及制度的常态表现#民刻官文碑作
!

一种制度策略更
!

深刻地揭示出了民
0

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群体
1

端!对於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制度

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案定即章程

在民
0

群体处理与上级官府以及其他民
0

群体关的过程中!民刻官文

碑被不断地创造出来!这些碑刻均被标榜着$永定章程%之类的字样! $永

定%

H

含着权威的意味!这种权威部份得益於民
0

群体对官方权力的反向操

控!然而$永定%实际上只适用於有限的时空#碑文中的章程多
!

解
J

当下

矛盾的应急之规!

%

生於民
0

现实生活与制度规定的模糊地带!碑文中的章

程在不断地补足制度中的不完备之处!

%

生出制度的一块块$拼图%!让制

度的轮廓日渐清晰#所以!在那些标榜$永定章程%的民刻官文碑不断保障

民
0

群体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章程%的层砯累积!更
!

深刻地揭示了清水

江中下游区域制度的形成机制#

关於$章程%的层砯累积!张应
,

在使用民间文献*夫役案+抄本!研

究卦治(王寨(茅坪$个 $当江 %村寨与王朝国家的体制互动时!讨论了

$当江%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案定即章程%现象#

从清代的乾隆到嘉庆年间!在清水江水上要道上轮流当江的卦治(王

寨(茅坪三寨!围绕着夫役与当江的关展开了一系列的
1

讼# $案定即章

程%即嘉庆年间卦治头人文秉仪等应对王寨头人王克明对其寨 $附籍漏役%

指控的依据与思路#文秉仪认
!

王寨王克明的指控是借$三江
!

名%!使卦

治$越司应役%!在他的诉讼
R

词中详细地梳理了三寨历次夫役
1

讼的官府

判
J

结果!认
!

历次判
J

的章程告示是夫役安排的制度依据#

张应
,

关注到文秉仪这种$案定即章程%的逻辑!提出$三寨轮流当江

很可能是在随後的年岁中逐步完善的一种制度 %

*62

!#他指出!一方面! $在

1三江2基於共同利益的表述或徵引中!当江制度由含混模糊渐渐变得明晰

和具体%0另一方面! $在解
J

以夫役
!

中心的各种纠纷的过程中!三寨相

'% 王政

*62

张应
,

!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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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权益和关也得以重新划分和调整!很多具体的规范与制度也得以创建

和完善33三寨之间的
1

讼!常常成
!

这些规制得到更清楚表述和重申的关

键环节%#

*63

!

笔者认
!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案定即章程%的逻辑是与民刻官文碑

的生
%

相辅相成的#从*夫役案+收
5

的讼词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例证#如文

秉仪等在一份嘉庆二十年&&*&0 '十一月十三日的诉词中曰"

癋蚁等卦治与潘寨-留巳-平略等寨%向当清江一路之夫役%

曾经乾隆三十五年有杨银海等%以大腮一路夫役%扯蚁等诸寨%希

图肥己%蒙前任府主王批开泰县主毛%将杨银海等处治%不许妄

派%仍断蚁等照旧当清江一路之夫%给示勒石%案存炳据+

*64

!

此处可以看到乾隆三十五年的案件审理结束之後!卦治寨紧接着就向官

府申请了告示?将其刊刻成碑!此举
!

嘉庆年间的
1

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而嘉庆年间卦治的文秉仪等与王寨的王克明在每次胜诉之後!都会向审

理的官府呈上一份,求告示
R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文秉仪等在黎平府胜

诉後向黎平府递上,求告示
R

-!希望黎平府$赏给一示!地方永远勒石!

不惟永杜後患!共沐此日恩膏!其实传播万年!常沾仁天惠泽 %#

*65

!其後两

寨复将官司打到了贵东道!胜诉後的卦治寨!同样向政府递上了一份,求告

示
R

-!希望将官府告示刊碑勒石#

*7,

!

*夫役案+抄本
!

我们揭示了民刻官文碑的生
%

与$案定即章程%的关

#起初卦治(茅坪(王寨的夫役安排是模糊而笼统的!其後模糊的夫役制

度通过民间
1

讼的阶梯走向完善和清晰!而巩固每一步阶梯的则是诉讼之後

形成的民刻官文碑#在
<

有前例可循的情癋下!人们?不是仅仅将碑刻中的

"

容作
!

一种官发告示!而是将其作
!

生
%

生活中实际遵守的章程制度#虽

然就制度形成的长期过程而言!民刻官文碑中的章程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成

果!但是人们借助官方权力赋予了其极高的权威!冠以$永定%$永遵%等

字样#

章程不永定 '0

*63

*64

*65

*7,

张应
,

!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页&"*.&"'#

张应
,

!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页&&*#

张应
,

!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页&""#

张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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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定即章程%反映了民
0

生活与制度之间的辨证关#一方面民
0

的

生活受到了制度的调节!而另一方面区域不同时空中的民
0

生活又以各种诉

讼等极端的方式反过来调节制度#正是民刻官文碑的多样性!建构了区域中

制度的整体性#标榜$章程永定%的
0

多民刻官文碑!共同勾勒的是一幅章

程不永定的制度图景# $案定即章程%也反映出了区域中制度的特殊形成机

制!法律诉讼发挥着民
0

生活与行政管理的中间传导机制功能#诉讼让官府

的权威直达地方基层!也实现了官方制度与民
0

实际生活的紧密结合!客观

上加
,

了民间与官方的互动#民刻官文碑作
!

制度背景下的策略选择!折射

出的正是这种互动#

行文至此!我们讨论了民刻官文碑是如何作
!

一种制度策略作用於地域

社会的结构化过程的#我们关注到了民刻官文碑碑文反映的人的行动#然而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刻官文碑不仅仅作
!

一种制度策略被生
%

出来!它还作

!

碑刻自身切实地存在於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当中#在这些民刻官文碑生
%

的年代!可能碑上的文字
"

容人们是有所解的!但他们对於这些碑刻依然

有着文字之外的理解#

七$日常生活中的碑刻

随着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地区进入王朝国家!以及木材贸易等经济活动带

来的社会变迁!民
0

群体的
1

端不断地以诉讼的方式得以调节!民刻官文碑

及其承载的章程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社会#这些散落在村寨的碑刻持续地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中与人们进行着互动!这种互动通常是跨越代际的!

其影响超出一代人的范围!而持续影响到数代人#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这种互动理解
!

村民们不断地
L

读和理解碑刻承载的章程及其文字!?以此

持续地再结构化着他们生活的地域社会#以碑刻
!

载体的文字记忆固然深刻

地影响着曾经刻木
!

契的地方民
0

!然而碑刻及其承载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

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

在民刻官文碑承载的制度之外!生
%

民刻官文碑这一行
!

本身就会形成

某种实践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前文对卦治寨的分析可知!在诉

讼胜诉之後将官府的文告刻
5

成碑!可能已经成
!

了包括卦治寨在
"

的这一

区域中各村寨的惯常做法!实际上已经将这一策略性的行
!

!引向了向习俗

发展的路径#不断出现的民刻官文碑!传达给民
0

的不仅仅是碑刻的
"

容!

同时培养着人们对於碑刻的感觉#这种感觉混杂着人们对於官府权威的理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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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包含着人们对於文字的理解以及对於碑刻这种记忆载体的理解#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特
*

是从幼年时期起就与这些碑刻接触!已经将对碑刻

的感觉
"

化成了自身一种
$

不清也道不明的实践意识!这种对於碑刻的实践

意识将渗透到民
0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民刻官文碑中承载的章程只是部分地存在於地方民
0

的认知之中#管

民刻官文碑都会建构出关於村落先人的社会记忆!但是笔者的田野调查显

示!民
0

们解到的先祖记忆往往来自茶馀饭後的口口相传!很少通过
L

读

碑刻获得#当村民们被问及某碑刻的
"

容时!除非碑上铭刻着其先祖的姓

名!大多情癋下是知之甚少的#相较於石碑来
$

! $口碑%对於普通民
0

的

社会记忆具有更
!

直接的影响#所以管碑文中记载的章程进入到了社会的

结构化过程当中!经历了代际更迭之後!又有多少文字还存在於民
0

的认知

之中呢4前揭平鳌的,永远碑记-碑!原立於平鳌村
-

的南瞸庙侧!&'0'年

南瞸庙被
:

!该碑一度作
!

田沟上的桥板#

*7-

!在唏
d

於碑刻的遭遇时!我们

也可以看到碑刻往往不是以文字形式作用於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事实上!在贵州东南一带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碑刻外观通常

是碑
-

石缝中插满了香柄!背面残留着烛火熏烧的乌黑痕?!碑顶部用石块

压着一砯纸钱!碑面的中上部贴满了红色纸片或者纸钱#在红色纸片上书写

着寄拜$万年古碑%以庇佑子女易养成人的字样!皍选择二则摘
5

如下"

寄拜帖一)恩信人ZZZ据庚推查命犯关煞%特虔诚投寄万年

古碑位前%付讫保佑关煞消散%吉曜临
4

+大运 Z年 ZZ月吉日

拜寄

寄拜帖二)沐恩信人 ZZZ所生一子%名
K

ZZZ%将命推

算%命犯关煞%诚心寄拜万年古碑保佑年无三
L

%月无八难%长命

富贵%易养成人+天运ZZ年ZZ月ZZ日寄*7.

!

可以想见那些生
%

於清代的民刻官文碑!也很有可能在经历一段岁月之

後!被清代或者民国的普通民
0

视
!

$万年古碑%而虔诚膜拜#不知道是碑

刻作
!

石的属性!亦或是碑刻上的文字!让民
0

们认
!

这些碑刻具有某种神

章程不永定 '(

*7-

*7.

王宗瞕! ,从$化外生苗%到 $契约之乡 %...以平硆 $输粮附籍 %碑
!

中心 -!页

%$#

寄拜帖
"

容是笔者於"#"&年(月在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集所得#

,

-

.

/



秘的力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散?於村寨的碑刻

进行互动!?不总是与碑上的文字
"

容直接相关#

所以!民刻官文碑除了文字带来的意义之外!其自身的生
%

以及作
!

碑

刻的属性也被不同时代的人能动地理解着!从而成
!

社会再结构的一环#

八$馀论

本文试图超越文本纪事的层面!而在$人%及其社会的层面研究清水江

流域极富历史价值的民间文献#本文研究考察的对象...民刻官文碑
!

此种

研究意图提供了突破口#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类碑刻的一些特点"其

一!碑刻中通常包含着一段立碑人群与王朝国家关的社会记忆0其二!此

类碑刻通常可以揭示出其後杂的人群互动关0其三!碑刻的形成过程和

策略性意图在碑刻中得以体现0其四!碑刻中记载的章程制度是有
A

络可循

的!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制度演变视野#综合以上特点!可以发现民刻官文碑

!

我们考察$人%的能动性提供了瞃索!参与生
%

刻碑的人带着相似的利益

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碑上!通过碑文表达着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将碑

刻作
!

策略形式与各种人群进行周旋!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与王朝国家视角

不同的历史
6

述#

从$人%的视角理解碑刻!就不能将碑刻从日常生活的
A

络中
_

离出

来#从民刻官文碑中之所以能
)

研究社会的结构化过程!是因
!

它就是这一

特定时空下的
%

物!在历时的维度上!它存在於区域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的
A

络当中0在共时的维度上!它
%

生於特定社会结构的杂关网络当中#所

以对民刻官文碑的释读!既要看到其作
!

制度策略的意义!也要看到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与碑刻的互动#

作
!

制度策略的民刻官文碑!让我们看到了民
0

的日常生活与政府制度

的互动#清水江中下游流域进入王朝国家的特定进程以及木材贸易发展状

癋!推动着区域中社会关的调整#通过前文分析可知! $案定即章程%的

制度逻辑!揭示出清水江中下游流域的制度安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

不断完善的过程#这让我们看到了民
0

日常生活之於制度形成的动力所在#

从民刻官文碑中可以看到!民
0

在日常生活中对於
%

权认定(利益分配(劳

役分配等方面的诉求!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他们根据当时的需要重新建

构起了社会记忆!在划分人群边界的同时!又共同地
,

化了对於王朝国家的

认同#各村寨还积极地调整了与官府的关!民刻官文碑中各寨头人的出现

'*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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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婆洞的杨甫民(南堆的李选朝等成
!

了官府与民

0

的连接点!而他们也借助官府积累了权威!甚至$反客
!

主%#他们的命

运与官方的文字紧密地捆绑!成
!

了推动碑刻文字进入地方基层的重要力

量#民
0

间的紧张关通过诉讼的方式得以调整!又通过章程的刊刻!将诉

讼变
!

制度完善的重要环节#区域的整体性通过章程的多样性得以呈现#通

过民刻官文碑!我们不仅看到了存在於日常中的制度!更看到了地域当中制

度的日常形态以及制度的独特形成机制#

管村寨的精英积极生
%

着民刻官文碑!但章程制度不一定是以文字的

形式生活在村寨民
0

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就需要我们适度地跳出文字的视野

去审视这些标榜$章程永定%的碑刻#那
;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及在田野

中
L

读碑刻等文献的方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我们的认识#管本文

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讨论!但依然可以看到!在与碑刻的互动中!民
0

已经

具备了某些关於碑刻的实践意识!直至当下!虽然信息载体更
!

多元!人们

仍然在用碑刻记
5

重大事件!另一方面碑刻
8

以保佑孩子的$万年古碑%的

身份活跃於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或许是人们对於碑刻中承载的 $章程%

以及文字的另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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